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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

义务的暂停：巴布亚新几内亚初级产业的保护
1.�为了保护现有的初级产业或促进新的初级产业的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可以暂停其
根据本协定第3条对同类或直接竞争产业的产品的义务。
2.�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延迟将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应在采取本条第
1款规定的行动前六十天通知澳大利亚政府。
3.�在需要采取本条第1款规定的行动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应尽快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
磋商，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第11条
义务的暂停：贸易转移

1.�如果从其他成员国进口自由商品到成员国（在本条文中称为“进口成员国”）
(a)导致或威胁对进口成员国中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因
为�-�(i)�其他成员国对从该区域外部进口并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原料或中间产品征
收的关税或税收，显著低于进口成员国对从该区域外部进口的类似原料或中间产品
征收的关税或税收，或�(ii)�由于倾销到该区域或补贴，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原料或
中间产品的价格不正常地低，或�(iii)�其他成员国允许对从该区域外部进口并用于
生产这些商品的原料或中间产品征收进口关税的退税、免税或减免，并且

(b)�另一成员国正从这些情况中获益，进口成员国如果认为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以抵
消该优势，可以就出现的情况与其他成员国进行磋商。此类磋商应尽可能充分，进
口成员国应考虑其他成员国为抵消该优势所采取或提议的任何措施。

2.�如果在本条第1款所述请求之日起六十天内未能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进口成员
国在通知其他成员国后，可以暂停对有关货物适用本协定第3条的规定，暂停的程度和期
限应根据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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